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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计划外资金）—平山乡天宝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建档立卡贫困户房屋综合改造）项目
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根据《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德宏州扶贫办关于请求拨付青浦区对口支援德宏州帮扶项目资金的函的复函》（清府办函〔2019〕14号）文件精神；为加快我乡脱贫攻坚工作，做好我乡建档立卡贫困户房屋“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房屋综合改造）工作，消除眼球贫困，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项目区域概况
（一）乡情基本概况
平山乡位于梁河县城东北部，距县城32公里，国土面积122平方公里，东北部与腾冲市腾越乡、清水乡接壤，东南面与腾冲市新华乡、蒲川乡相连，西南与小厂乡相连，西北部与曩宋乡毗邻，辖6乡8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8050人，主要为汉族。全乡共6个贫困村，截至2018年末，全乡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76户4302人，其中，2014—2018年共脱贫902户3731人，未脱贫174户571人，贫困发生率为3.26%。2019年计划脱贫3个村、脱贫113户396人，贫困发生率降为1.01%；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我乡一般户群众中仍有部分群众人居环境比较差，眼球贫困问题突出，需要进行综合提升改造。
（二）项目村基本概况
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民委员会位于平山乡东北部，距县政府驻地遮岛镇52公里， 国土面积26.67平方公里，全村辖罗新寨、蛮木寨、小寨、马鹿塘、天宝街、欧家山共6个自然村，19个村民小组，全村总户数960户，4198人，其中阿昌、傣、佤等少数民族人口有 410人，占总人口的9.77%。农业人口4048人，占总人口的96.4 %。全村主要收入来源有外出务工、种植茶叶、蚕桑 ，农村经济总收入430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364元。2018年底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96户1141人，已脱贫236户952人，其中：2014年脱贫15户61人，2015年脱贫20户80人；2016年脱贫 71户316人；2017年脱贫81户301人；2018年脱贫53户209人。未脱贫60户189人，贫困发生率为4.52%。2019年计划脱贫30户106人，兜底保障30户83人。 
二、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来源为：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资金规模为：20万元
资金文件依据为：根据《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德宏州扶贫办关于请求拨付青浦区对口支援德宏州帮扶项目资金的函的复函》（清府办函〔2019〕14号）文件。
3、 资金补助环节
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20万元，用于平山乡天宝村1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
（一）补助对象
住房虽安全稳固，但因其他情况容易引起人居环境较差问题，未能满足生活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二）改造范围
改造范围为需要改造的住房及生活基本需求场所。满足建档立卡贫困户退出标准需要改造的住房安全及基本使用功能。具体为解决住房安全稳固方面存在的危险点、避雨遮风裝围，基本生活场所地坪硬化，厨卫入户，人畜分离等范围。
（三）补助标准及规模
补助标准
充分动员、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引导带动群众积极主动进行改造，以确保达到住房安全稳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补助标准按照“一户一方案”进行预算，实际补助时应结合该户“一户一方案”改造内容和该户经济承担能力因户精准施策。
补助规模
计划对1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改造补助。最终补助金额以完成改造后实际验收结算为准，按照群众自筹资金依据“量力而行”的原则自筹，缺口资金整合其他资金进行兑付。
三、进度安排
　（1）2019年6月10日前完成“一户一方案”编制审核工作。
（2）2019年8月30日前完成所有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改造工作。
（3）2019年9月25日前完成所有验收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
（4）2019年9月30日前完成补助资金兑付工作。
   四、组织保障
成立平山乡天宝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张有旭  乡党委书记
　　　　        周德旭  乡党委副书记、人民政府乡长
　　　　成  员：李茂文  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黄志光  乡党委副书记、帮别村第一书记
　　　　　　　　赵家敏  乡党委副书记
　　　　　　　　尹本国  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赵仁厅  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许  智  乡政法综治维稳副书记、副乡长
　　　　　　　　何理涛  乡党委委员、派出所所长
　　　　　　　　蔺海霞  乡宣传委员
　　　　　　　　寸得先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段胜珠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江  山  乡项目办技术员
　　　　　　　　寸玲伶  乡财政所所长
　　　　　　　  李艾华  天宝村党总支书
罗本河  天宝村委会主任
以及村第一书记、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驻村工作队、挂村工作队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项目办、人居办，办公室主任由寸得先兼任，副主任由江山同志担任，成员由郭兆成、张敏、刘振南、罗启全、张生立、尹自廷、赵怡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天宝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开展政策宣传、业务指导，指导各村开展工作，协调解决遇到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重要工作事项的落实，及时向乡党委、乡政府汇报人居环境改造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对策建议等相关工作。
　　村委会及驻村、挂村工作队职责：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范围内农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负责做好涉及农户的思想发动、组织实施、项目推进、工作协调工作；负责协助工程队落实“一户一方案”的编制、技术服务、监督等工作；负责严格管理改造补助资金的使用和兑付工作；负责完成本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档案整理和归档工作。
   五、技术保障
    平山乡天宝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技术保障：县住建局指导下进行建设。
   六、建设方式
　　平山乡天宝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根据农户意愿采取自建或统建方式进行建设，其中统建10户，项目财政预算资金为20万元，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及建设时限完成建设内容。
七、基本原则
（一）以人居环境综合提升为主，严禁大拆大建。帮助解决院场心、客厅、卧室仍未得到硬化、厨房未得到解决或其他需提升改造的内容，提升改造以保基本、保安全为原则，不贪大求全。
（二）政府引导，村民自愿。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以农民自主、自愿，政府引导、扶持的方式进行落实；采取以群众自筹为主，财政适当补助的原则，目的在于激发群众建设家园内生动力。
（三）规划先行，保障基本。结合当地实际，科学合理编制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实施方案。一是改造符合农村实用要求；二是设计符合农民生产生活习惯和民风习俗。
（四）统建施工队要求。信誉良好，服从管理，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建设任务的施工队。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工程队必须严格按照“一户一方案”的建设内容认真组织实施，擅自改变或新增建设内容导致资金超过预算的由施工队自行承担。
　　八、验收程序
按照《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方案的通知》（梁政发〔2017〕111号）“到户（人）项目由平山乡人民政府自行完成乡级验收、报账，待项目实施完成、资金结算报账、相关档案资料收集完成后，由项目实施单位以正式文件上报县人民政府，请求县级验收”的规定。
验收内容为：
1.核查“一户一方案”文本资料，人居环境改造按照“一户一方案”工程量清单逐项完成情况。
　　2.实施改造相关痕迹资料。
　　3.检查工程施工质量，对工程存在的隐患和质量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整改时限，确保工程质量达到验收标准。
　　4.填写竣工验收表，农户签字认可。
　　5.验收合格后，及时进行工程决算并兑付补助资金。
　　九、资金兑付
　　平山乡天宝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资金兑付分两种兑付方式：
　　1.统建户：补助资金由乡政府委托梁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山分社直接代扣后转拨到施工队账户或者兑付给农户由农户支付给施工队，农户自筹资金直接现金支付给施工队，施工队应开具相关收据材料给农户。
2.自建户：根据自建完成情况，按技术标准验收合格后将补助资金委托梁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山分社代发到农户账户中。
　  十、资料存档。要严格执行人居环境改造农户档案管理，实行“一户一档”，建立纸质档案台账，待项目实施完成后将资料整理归档。
　　　　
附件：1.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计划外资金）——平山乡天宝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建档立卡贫困户房屋综合改造）备案表   
2.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计划外资金）——平山乡天宝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建档立卡贫困户房屋综合改造）一户一方案规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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